
臺灣士林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證據調查聲請書臺灣士林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證據調查聲請書

　　　　　　　　　　　　　　　　　　  111年度模蒞字第3號

    被　　　告　陳可立　年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林鴻文律師

                鄧啟宏律師

                廖軒晟律師

上列被告因家暴殺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年度模偵

字第3號），現由貴院審理中（111年度模試訴字第3號），茲聲

請調查證據如下：

壹、證據與待證事實

一、罪責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

實之關係

1 卷二

1.被告陳可立於

105年7月27日

警詢時之供述

2.被告於105年7

月27日偵訊時

之供述

3.被告於105年7

月29日偵訊時

之供述

4.被告於105年11

月9日警詢時之

供述

5.被告於105年11

月10日偵訊時

之供述

1.罪責部分：   

(1)被告之主觀犯意及犯罪

動機。

(2)被告有為起訴書犯罪事

實欄所記載之客觀行

為。

(3)被告本件殺人犯行，並

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

事由存在，其行為具可

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犯罪後的態度。  

待證事實為被

告親身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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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6.被告於106年6

月20日偵訊時

之供述

7.被告於107年3

月20日偵訊時

之供述

8.被告另案於106

年5月10日警詢

時之供述

卷四

9.被告於106年1

月16日偵訊時

之供述

10.被告於106年2

月23日偵訊時

之供述

卷六

11.被告於107年9

月19日偵訊時

之供述

12.被告於108年

10月3日偵訊時

之供述

（ 均 兼 科 刑 資

料）

2 1.被害人馬偕紀

念醫院診斷證

明書

1.罪責部分：

(1)被害人經急救之過程及

死亡時間。

1.為被害人經

馬偕紀念醫

院急救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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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 害 人 照 片

（ 卷 二 第 17

頁、第19至25

頁）、相驗暨

解剖照片（卷

二 第 69 至 94

頁）

3.105年11 月1日

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函附解剖

報告書暨鑑定

報 告 書 1 份 、

106年3月10日

法務部法醫研

究所函1份（卷

四）、106年6

月16日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函1

份（卷三）

（ 均 兼 科 刑 資

料）

(2)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

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

害。

具 之 證 明

書。

2.警員於行相

驗及解剖時

當場拍攝之

照片。

3.法醫師行解

剖鑑定後就

被害人死因

所出具之書

面 鑑 定 意

見。

內容均足以證

明待證事實。

3 1.刑案現場勘察

報 告 1 份 （ 卷

一）、勘察刑

案現場繪製草

圖1份（卷一）

2.現場照片（卷

二第18頁、第

26至34頁）

（ 均 兼 科 刑 資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狀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

害。

1.警員於犯罪

現場勘察及

採證後所製

作之紀錄及

報告文書，

內容均足以

證明待證事

實。

2.警員為犯罪

現場勘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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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所拍攝之照

片，內容足

以證明待證

事實。

4 臺北市立聯合醫

院 函 1 份 （ 卷

二）、振興醫院

函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待證事實為各

該醫院根據被

告就診紀錄後

所提 出 之函

文，內容足以

證明 待 證事

實。 

5 被告振興醫院藥

袋影本 1份（卷

二）

罪責部分：

被告之主觀犯意

待證事實為振

興醫院開立予

被告之藥品，

其藥袋上記載

之內容足以證

明 待 證 事

實。 

6 1.搜索票、臺北

市政府警察局

大同分局搜索

扣押筆錄、扣

押物品目錄表

（均卷一）

2.臺北榮民總醫

院毒品成分鑑

定 書 1 份 （ 卷

四）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警察根據法院

核發之搜索票

在被告住處扣

的之物品，經

臺北榮民總醫

院鑑 定 後為

FM2，由各機

關所製作之文

書，內容足以

證明 待 證事

實。

7 媽媽手冊影本1份

（卷二第52頁）

被害人出生時之身高及體重 由婦產科診所

填載之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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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內容足

以證明待證事

實。

8 臺灣士林地方檢

察署辦案公務電

話紀錄表1份（卷

三第161頁）（兼

科刑資料）

1.罪責部分：   

  被告本件殺人犯行，並無

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

存在，其行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行。  

由本署書記官

與社工通話後

所製 作 之文

書，內容足以

證明 待 證事

實。

  9 1.南山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函文

2.遠雄人壽保險

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函文 

3.台灣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台 壽 字 第

1070005280 號

函文 

4.台灣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台 壽 字 第

1070005223 號

函文

5.友邦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函

文

（均卷六）

被告本件殺人犯行，並無個

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

在，其行為具可責性。

由各該保險公

司根據被告投

保及領得保險

金之紀錄所出

具之函文，內

容足以證明待

證事實。

 10 被告另案施用毒 1.罪責部分： 為本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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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刑資料：無

貳、聲請傳喚之證人及鑑定人

參、茲因被告及辯護人尚未就本案為具體答辯及辯護，暫行聲請

調查證據如上，其餘待其答辯及辯護後再為補充並編列證據

編號，併此敘明。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以

品觀察勒戒後不

起訴處分書（卷

二第40至41頁）

（兼科刑資料）

  被告主觀犯意。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行。

製作之文書，

足以證明待證

事實。

編號 證據方法 住居所 待證事實 預計詰問

時間

1 證 人 即 現

場 勘 查 警

察魏建維

臺北市政府

警察局大同

分局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狀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

害。

30分鐘

2 鑑 定 人 即

出 具 上 開

解 剖 報 告

書 暨 鑑 定

報 告 書 之

法 醫 師 曾

萬榮

法務部法醫

研究所

1.罪責部分：

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

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

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

害。

30分鐘

3 鑑 定 人 即

負 責 相 驗

及 協 助 解

剖 之 法 醫

師廖坤益

本署法醫室 1.罪責部分：

被害人遺體外觀情形。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

害。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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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年　　10　　月　　6 　　日

　　　　　　　　　            檢　察　官　林  嘉  宏

                                          周  禹  境

                                          王  芷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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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證據調查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3號
    被　　　告　陳可立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林鴻文律師
                鄧啟宏律師
                廖軒晟律師

上列被告因家暴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模偵字第3號），現由貴院審理中（111年度模試訴字第3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壹、證據與待證事實
一、罪責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1

		卷二
1.被告陳可立於105年7月27日警詢時之供述
2.被告於105年7月27日偵訊時之供述
3.被告於105年7月29日偵訊時之供述
4.被告於105年11月9日警詢時之供述
5.被告於105年11月10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三
6.被告於106年6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7.被告於107年3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8.被告另案於106年5月10日警詢時之供述


卷四
9.被告於106年1月16日偵訊時之供述
10.被告於106年2月23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六
11.被告於107年9月19日偵訊時之供述
12.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偵訊時之供述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告之主觀犯意及犯罪動機。
(2)被告有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客觀行為。
(3)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犯罪後的態度。  



		待證事實為被告親身經歷。



		2

		1.被害人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2.被害人照片（卷二第17頁、第19至25頁）、相驗暨解剖照片（卷二第69至94頁）
3.105年11 月1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附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份、106年3月10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四）、106年6 月16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三）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害人經急救之過程及死亡時間。
(2)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為被害人經馬偕紀念醫院急救後出具之證明書。
2.警員於行相驗及解剖時當場拍攝之照片。
3.法醫師行解剖鑑定後就被害人死因所出具之書面鑑定意見。
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3

		1.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卷一）、勘察刑案現場繪製草圖1份（卷一）


2.現場照片（卷二第18頁、第26至34頁）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警員於犯罪現場勘察及採證後所製作之紀錄及報告文書，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2.警員為犯罪現場勘察後所拍攝之照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函1份（卷二）、振興醫院函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待證事實為各該醫院根據被告就診紀錄後所提出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5

		被告振興醫院藥袋影本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之主觀犯意



		待證事實為振興醫院開立予被告之藥品，其藥袋上記載之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6

		1.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均卷一）


2.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卷四）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警察根據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被告住處扣的之物品，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後為FM2，由各機關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7

		媽媽手冊影本1份（卷二第52頁）

		被害人出生時之身高及體重



		由婦產科診所填載之被害人資料，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8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卷三第16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由本署書記官與社工通話後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9

		1.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3.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80號函文 
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23號函文
5.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文
（均卷六）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由各該保險公司根據被告投保及領得保險金之紀錄所出具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10

		被告另案施用毒品觀察勒戒後不起訴處分書（卷二第40至4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主觀犯意。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為本署檢察官製作之文書，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二、科刑資料：無


貳、聲請傳喚之證人及鑑定人
		編號

		證據方法

		住居所

		待證事實

		預計詰問時間



		1

		證人即現場勘查警察魏建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2

		鑑定人即出具上開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之法醫師曾萬榮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罪責部分：
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3

		鑑定人即負責相驗及協助解剖之法醫師廖坤益

		本署法醫室

		1.罪責部分：
被害人遺體外觀情形。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參、茲因被告及辯護人尚未就本案為具體答辯及辯護，暫行聲請調查證據如上，其餘待其答辯及辯護後再為補充並編列證據編號，併此敘明。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以     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  嘉  宏
                                          周  禹  境
                                          王  芷  翎



[{"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號"],"年":"111","字":"偵","號":"1","股別":"","股別代碼":"","案由":"","法院簡稱":"","法院電話":"","法院地址":"","法院傳真":"","檢察署名稱":"","法院名稱":"","院長姓名":"","院長代字":"","檢察長姓名":"","事務官姓名":"","書記官姓名":"","檢察官姓名":"","本年":"111","本月":"10","本日":"3","時":"16","分":"50","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　　日","整列中華民國日期":"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3　　日","系統日期":"111年10月3日","File":"_3165055.pdf","FileName":"_3165055","TabName":"111年度偵字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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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證據調查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3號
    被　　　告　陳可立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林鴻文律師
                鄧啟宏律師
                廖軒晟律師

上列被告因家暴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模偵字第3號），現由貴院審理中（111年度模試訴字第3號），茲聲請調查證據如下：
壹、證據與待證事實
一、罪責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1

		卷二
1.被告陳可立於105年7月27日警詢時之供述
2.被告於105年7月27日偵訊時之供述
3.被告於105年7月29日偵訊時之供述
4.被告於105年11月9日警詢時之供述
5.被告於105年11月10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三
6.被告於106年6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7.被告於107年3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8.被告另案於106年5月10日警詢時之供述


卷四
9.被告於106年1月16日偵訊時之供述
10.被告於106年2月23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六
11.被告於107年9月19日偵訊時之供述
12.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偵訊時之供述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告之主觀犯意及犯罪動機。
(2)被告有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客觀行為。
(3)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犯罪後的態度。  



		待證事實為被告親身經歷。



		2

		1.被害人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2.被害人照片（卷二第17頁、第19至25頁）、相驗暨解剖照片（卷二第69至94頁）
3.105年11 月1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附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份、106年3月10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四）、106年6 月16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三）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害人經急救之過程及死亡時間。
(2)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為被害人經馬偕紀念醫院急救後出具之證明書。
2.警員於行相驗及解剖時當場拍攝之照片。
3.法醫師行解剖鑑定後就被害人死因所出具之書面鑑定意見。
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3

		1.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卷一）、勘察刑案現場繪製草圖1份（卷一）


2.現場照片（卷二第18頁、第26至34頁）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警員於犯罪現場勘察及採證後所製作之紀錄及報告文書，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2.警員為犯罪現場勘察後所拍攝之照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函1份（卷二）、振興醫院函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待證事實為各該醫院根據被告就診紀錄後所提出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5

		被告振興醫院藥袋影本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之主觀犯意



		待證事實為振興醫院開立予被告之藥品，其藥袋上記載之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6

		1.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均卷一）


2.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卷四）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警察根據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被告住處扣的之物品，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後為FM2，由各機關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7

		媽媽手冊影本1份（卷二第52頁）

		被害人出生時之身高及體重



		由婦產科診所填載之被害人資料，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8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卷三第16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由本署書記官與社工通話後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9

		1.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3.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80號函文 
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23號函文
5.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文
（均卷六）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由各該保險公司根據被告投保及領得保險金之紀錄所出具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10

		被告另案施用毒品觀察勒戒後不起訴處分書（卷二第40至4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主觀犯意。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為本署檢察官製作之文書，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二、科刑資料：無


貳、聲請傳喚之證人及鑑定人
		編號

		證據方法

		住居所

		待證事實

		預計詰問時間



		1

		證人即現場勘查警察魏建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2

		鑑定人即出具上開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之法醫師曾萬榮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罪責部分：
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3

		鑑定人即負責相驗及協助解剖之法醫師廖坤益

		本署法醫室

		1.罪責部分：
被害人遺體外觀情形。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參、茲因被告及辯護人尚未就本案為具體答辯及辯護，暫行聲請調查證據如上，其餘待其答辯及辯護後再為補充並編列證據編號，併此敘明。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以     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  嘉  宏
                                          周  禹  境
                                          王  芷  翎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證據調查聲請書
　　　　　　　　　　　　　　　　　　  111年度模蒞字第3號
    被　　　告　陳可立　年籍詳卷
    選任辯護人  林鴻文律師
                鄧啟宏律師
                廖軒晟律師
上列被告因家暴殺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模偵字
第3號），現由貴院審理中（111年度模試訴字第3號），茲聲請調查
證據如下：
壹、證據與待證事實
一、罪責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係 1 卷二 1.被告陳可立於105年7月27日警詢時之供述 2.被告於105年7月27日偵訊時之供述 3.被告於105年7月29日偵訊時之供述 4.被告於105年11月9日警詢時之供述 5.被告於105年11月10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三 6.被告於106年6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7.被告於107年3月20日偵訊時之供述 8.被告另案於106年5月10日警詢時之供述  卷四 9.被告於106年1月16日偵訊時之供述 10.被告於106年2月23日偵訊時之供述  卷六 11.被告於107年9月19日偵訊時之供述 12.被告於108年10月3日偵訊時之供述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告之主觀犯意及犯罪動機。 (2)被告有為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記載之客觀行為。 (3)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犯罪後的態度。    待證事實為被告親身經歷。 2 1.被害人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2.被害人照片（卷二第17頁、第19至25頁）、相驗暨解剖照片（卷二第69至94頁） 3.105年11 月1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附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份、106年3月10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四）、106年6 月16日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函1份（卷三）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1)被害人經急救之過程及死亡時間。 (2)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為被害人經馬偕紀念醫院急救後出具之證明書。 2.警員於行相驗及解剖時當場拍攝之照片。 3.法醫師行解剖鑑定後就被害人死因所出具之書面鑑定意見。 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3 1.刑案現場勘察報告1份（卷一）、勘察刑案現場繪製草圖1份（卷一）  2.現場照片（卷二第18頁、第26至34頁） （均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1.警員於犯罪現場勘察及採證後所製作之紀錄及報告文書，內容均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2.警員為犯罪現場勘察後所拍攝之照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4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函1份（卷二）、振興醫院函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待證事實為各該醫院根據被告就診紀錄後所提出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5 被告振興醫院藥袋影本1份（卷二） 罪責部分： 被告之主觀犯意  待證事實為振興醫院開立予被告之藥品，其藥袋上記載之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6 1.搜索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均卷一）  2.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1份（卷四） 罪責部分：  被告所使用之犯罪工具。 警察根據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被告住處扣的之物品，經臺北榮民總醫院鑑定後為FM2，由各機關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7 媽媽手冊影本1份（卷二第52頁） 被害人出生時之身高及體重  由婦產科診所填載之被害人資料，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8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辦案公務電話紀錄表1份（卷三第16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由本署書記官與社工通話後所製作之文書，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9 1.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2.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函文  3.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80號函文  4.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壽字第1070005223號函文 5.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函文 （均卷六） 被告本件殺人犯行，並無個人阻卻或減輕責任事由存在，其行為具可責性。 由各該保險公司根據被告投保及領得保險金之紀錄所出具之函文，內容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10 被告另案施用毒品觀察勒戒後不起訴處分書（卷二第40至41頁）（兼科刑資料） 1.罪責部分：   被告主觀犯意。 2.科刑部分：    被告之品行。 為本署檢察官製作之文書，足以證明待證事實。 
二、科刑資料：無

貳、聲請傳喚之證人及鑑定人
編號 證據方法 住居所 待證事實 預計詰問時間 1 證人即現場勘查警察魏建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1.罪責部分： 案發現場之環境及狀況。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2 鑑定人即出具上開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之法醫師曾萬榮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1.罪責部分： 被害人係因使用FM2引 起急性藥物中毒休克而死亡。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3 鑑定人即負責相驗及協助解剖之法醫師廖坤益 本署法醫室 1.罪責部分： 被害人遺體外觀情形。 2.科刑部分： 被告之犯罪手段及所生損害。 30分鐘 
參、茲因被告及辯護人尚未就本案為具體答辯及辯護，暫行聲請
    調查證據如上，其餘待其答辯及辯護後再為補充並編列證據
    編號，併此敘明。
肆、因準備程序之必要，依國民法官法第52條第1項之規定，以 
    書面聲請調查證據如上，請貴院依法審酌。
　  此　致
臺灣士林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6 　　日
　　　　　　　　　            檢　察　官　林  嘉  宏
                                          周  禹  境
                                          王  芷  翎



